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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委、市政府：
经核定，2020 年南通市 PM2.5 平

均浓度34微克/立方米，空气优良天
数比率87.7%，两项指标均完成省定
考核目标，成为全省率先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之一，空气优
良天数比率连续3年保持全省第一，
为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蓝天保
卫战圆满“收官”作出了突出贡献，谨
此表示热烈祝贺!

过去一年，南通市坚决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国务
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
部署要求，推动空气质量改善取得
历史性突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高位统筹，建立“一把手”负责机
制，健全大气“网格化”监管体系，将
治气“一岗双责”落到实处；着力加
强臭氧污染防治，全面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集
群的深度治理；聚焦薄弱环节，深入
开展扬尘治理“654”、柴油货车污染
攻坚“410”专项行动；强化重点行业
深度减排，政企协商，重点燃煤电厂

常态化实施超洁净排放；建立空气质
量异常预警和应急管控机制，提前预
警、果断“削峰”。

事非经过不知难，蓝天不负有心
人。这些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得益
于南通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坚
强领导，得益于南通各地、各相关部
门的协同攻坚、拼搏努力，得益于南
通广大市民广泛支持、积极参与，在
此致以崇高敬意！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希
望南通市再接再厉，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保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
坚守“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
差”的底线，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和运输结构调整，在高
起点、大手笔建好江苏开放门户的
进程中，推动空气质量保持全省“排
头兵”位次，推动碳排放在全省率先
达峰，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苏省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月4日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
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视察，听取五山及沿江地区生
态修复保护情况介绍，并沿江边步行查看滨江生
态环境，对长江生态修复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肯
定。“十三五”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围绕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生态保护修复经验获全国推广。

长江生态修复保护
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

2020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87.7%，连
续3年全省第一；PM2.5浓度34微克/立方米，省
内首批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1个省考
以上断面优Ⅲ比例 90.3%，改善幅度全省第
一。主要入江入海河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质。
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基本摸清全市土壤
环境质量底数。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开展厅市工作会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如皋经济技
术开发区、启东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规划
环评以及中天钢铁、金光、桐昆、海上风电等一批重特大项
目环评顺利获批。优化要素配置，省内率先开展排污权评
估，增补认定排污权。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
子、一盯到底”工作机制，对重大项目实行跟踪服务，全年
服务保障总投资3360亿元的75个市级以上重大项目、市
领导挂钩项目顺利获批、开工建设。建立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应急管控豁免清单，引导企业绿色发展。妥善化解电
极箔行业废酸处置难题，为行业每年节约成本6000万元。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市监测监控能力实现量与质同步飞跃。建成如东、

海门两个危废处置设施，新增危废处能4万吨/年，累计处

能达30.1万吨/年，是“十二五”末的16.4倍，实现地区产废

处废平衡。稳步实施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三年建设规

划，先后建成各类空气自动监测站124个、水质自动站119

个，是“十二五”的自动站点数的6倍以上。建成11个固定

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控设施，对385家重点排污单位、

633家排污许可证重点单位实施自动监控，完成1300多

家企业的用电监控，完成83家重点企业视频监控。

环保能力建设不断深入

明确县（市、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与驻县(市、区)生态环境局实行“局
队合一”，实现生态环境领域“一支队伍
管执法”。全省率先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全市设置35个区域性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设立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力量下沉至乡
镇（街道）。

完成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2020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对
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苏政办发
〔2020〕40号），对南通市在中央环保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及生态建设等方面真抓实干，取得明显
成效，予以通报表彰。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明显
被省政府予以督查激励通报

省内率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践引
领区”建设，累计签订赔偿（修复）协议149份、缴纳
赔偿（修复保证）金1.35亿元，案例实践数、赔偿金
额居全国前列，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损害赔偿制度
基层联系点。建立企业环境信用通知与降级制度，
联动实施绿色信贷、差别水价、差别电价政策，强化
联合惩戒和激励。深化环保总监制度，全市727家
重点排污单位环保总监配置到位，落实环保总监权
利清单、责任清单，督促依法尽职履责。

治污机制体制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

2020年，环境信访大幅下降，省级以上越
级信访在2019年下降40%的基础上，2020年
同比再下降55%，被生态环境部表彰为“全国环
境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
首次超过90%，达到92%。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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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督查问题交办

市生态环境局、市工商联举办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座谈会暨合作签约仪式。

市生态环境局领导带队赴省厅报告中天钢铁项目环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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